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段476地號土地及5511建號建物
（現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

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財產案」調查報告



中國國民黨於民國74年間，要
求臺中市市長林柏榕編列新臺幣
3,500萬元（原要求7,000萬元）
補助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新建
辦公處所，再以低價向臺中市政
府購買機關用地，即為中國國民
黨臺中市黨部現址。

鄰近年度之臺中市議會、臺灣省議
會議事錄中皆有與陳情內容相似之
議員質詢歷史紀錄。

民眾陳情

臺中市政府給中國國民黨
3,500萬元補助臺中市黨部
搬遷。

省議員 市議員

調查源起



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
地址：臺中市民權路97號

（整併前為市府路111號）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大隆路40號
土地：臺中市西屯區大墩段476地號土地

（重測前為西區大益段2地號）
（下稱系爭土地）

建物：臺中市西屯區大墩段5511建號建物
（下稱系爭建物）

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舊址

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現址



臺中市役所做為臺中市黨部之緣由

中國國民黨於戰後接收使用臺中市役所。民國36年時，中國國民黨嘗試
以「轉帳撥用」方式取得臺中市役所產權，然省政府以臺中市役所屬市
有公產並非日產為由拒絕，故臺中市役所坐落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自戰
後屬臺中市政府所有。

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省028/003.008

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45-070303-1420



民國37年4月6日
《臺中市參議會第一屆第十次大會紀錄》

臺中市文化局，《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保存修復之調查研究、
修復、再利用規劃調查研究》

民國37年，臺中市參議會決
議將臺中市役所借予國民黨
臺中市黨部使用，後於民國
39年至75年間，即未再有中
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搬離臺
中市役所之記載。中國國民
黨臺中市黨部長期無償使用
臺中市役所建物達36年之久，
明顯悖於公產管理法令之規
定，實為占用。

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
長期占用臺中市役所



民國72年10月，臺中市政府以「加強推展為民服務」
為由，以「無償」方式，將數筆市有土地、建物提
供予「臺中市民眾服務社」使用，其中包含民權路
97號的臺中市役所。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
無償使用臺中市役所

臺中市政府檔案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前
身為「臺中市民眾服務處」、
「臺灣省民眾服務社台中市
支社」，以下統稱「臺中市
民眾服務社」。臺中市民眾
服務社於民國42年成立，過
去曾使用臺中市中山堂等公
產作為辦公廳舍，亦曾於臺
中市役所，與中國國民黨台
中市黨部合署辦公。

該社歷任理事長及主任，多
由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主
任委員、書記兼任，此與中
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文獻所
載有關民眾服務社之規定一
致。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

50年3月 臺灣省黨務報告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第四屆委員會編印



73年4月16日，臺中市民眾服務社召
開第一次「辦公廳舍搬遷小組委員會
議」（開會通知單所用稿紙是以「中
國國民黨臺灣省臺中市委員會開會通
知單」塗改而成），會議主持人為理
事長傅忠雄，出席人員包含臺中市市
長林柏榕、臺中市議長林仁德，以及
臺中市政府各局處官員，開會地點為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禮堂（即臺中市役
所）。

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 省139/003.011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
辦公廳舍搬遷小組
委員會議



關於本社搬遷重建，
本人曾多次與市長、議長、主秘等初步交換意見，
認為市政府可以依法定程序內，先行處理現有地段

所得經費在重劃區新購土地重建辦公廳舍。

國民黨臺中市黨部主委兼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傅忠雄

臺中市市長
林柏榕

臺中市議長
林仁德

與林市長持相同意見。

服務支社陳舊破爛，十分危險…
站在黨員的立場，希望服務支社有個適當的活動
場所。…目前正當編列七十四年度經費預算，是

否會議獲得結論後將預算列於內，
大約八月份就可進行搬遷。

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 省139/003.011



民國73年7月，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就「臺中市民
眾服務社辦公廳舍遷建工作」向省黨部報告：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辦公
廳舍遷建工作報告

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省117/002.001



經本會調閱臺中市政府市政預算及決算資料，臺中市政府於七十四年度經費公產納賦之補助費用項下編列
3,500萬元，補助臺中市民眾服務社用於房屋搬遷。

3,500萬元臺中市民眾
服務社辦公廳舍搬遷
補助費

臺中市政府檔案



臺中市政府於74年6月18日以支票給
付3,500萬元搬遷補助費，支票存入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臺灣銀行活存帳戶。
又因臺中市政府預計7月中旬方可交
付土地，款項暫無需運用，該支社承
辦人建議：「為增加利息收入，是否
擬以博愛基金會名義（以免被扣繳所
得稅）分別款數額定存於國庫（土銀）
或金融（合作社）等機構」。理事長
傅忠雄批示：「請合乎各種規定及手
續，以免後遺症」，並決定「台灣銀
行存1,500萬元（一個月）、第五信
用合作社1,000萬元（半年）、第十
一信用合作社1,000萬元（一年）。」

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 省139/003.011

3,500萬元
搬遷補助費用流向



財團法人私立臺中市博愛基金會臺中市民眾服務社臺灣銀行帳戶

查得臺灣銀行有一於74年開立，戶名為「台
灣省民眾服務社台中市支社」之帳戶，但所
使用之統一編號卻與中國國民黨臺灣省臺中
市委員會相同。

成立於民國71年，第一屆董事長為
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主委傅忠雄。

據該基金會109年6月30日第15屆
第2次董事會議紀錄所載，該基金
會歷任董事長皆由中國國民黨臺中
市黨部主任委員兼任，業務歷來均
由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第二組同
仁義務兼辦。臺灣銀行檔案



74年4月26日，經臺中市市地重劃協調委員會七十四
年第六次會議決議，將原先要提供給臺中市稅捐稽徵
處之臺中市第五期重劃區大益段二地號機關用地（即
系爭土地），以每平方公尺7,600元之價格，讓售予臺
中市民眾服務社。

以3,500萬元搬遷補助費
購買系爭土地

臺中市政府檔案



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於74年12月26日向臺灣省黨部
報告購得辦公廳舍遷建用地乙事：「二、本會辦公廳
舍土地，市府已列入七十五年度處理出售，並發給搬
遷補助費計3,500萬元整……三、經依照程序向市政府
標購第五期重劃區機關用地，西區大益段二號土地，
面積計1,984平方公尺，總價新臺幣1,507萬8,400元
正。」

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 省112/001.018

以3,500萬元搬遷補助費
購買系爭土地



75年7月21日，臺中市黨部將「興建辦公大樓工程費」3,500
萬元扣除已開支部分（即購地款1,507萬8,400元及土地規費
（含印花）1萬5,476元）後之餘款1,990萬6,124元，以第五
信用合作社、第十一信用合作社支票交予中國國民黨臺灣省
黨部。

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 省131/000.038

以3,500萬元搬遷補助費餘款
興建系爭建物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於75年7月9日取得臺
中市民眾服務社所出具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
書，於該土地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之RC
建築（即系爭建物），起造人登記為「中國
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法定代理人關中」。

台中市政府檔案

以3,500萬元搬遷補助費餘款
興建系爭建物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於76年11月26日向中
央黨部報告臺中市黨部遷建辦公廳舍經費收
支如下：

可見前述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上繳至臺灣
省黨部之搬遷補助費餘款，被充作興建辦公
廳舍之工程費。

以3,500萬元搬遷補助費餘款
興建系爭建物

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 省148/000.010



系爭建物於77年竣工，至97年始向地政機
關辦理所有權登記，登記所有權人為「社團
法人中國國民黨」。

系爭土地於98年2月11日以買賣為由將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買
賣價款登記為1億3,094萬4,000元。然是否
為實質買賣尚有疑問。

臺中市政府編列3,500萬搬
遷補助費予臺中市民眾服
務社（臺中市黨部）

民國74年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以補助
費購買臺中市西區大益段

2地號土地

民國74年
8月

民國75年
7月

臺中市黨部將補助費剩餘
款項交予臺灣省黨部

民國76年

系爭土地、建物登記至
中國國民黨名下之過程

臺灣省黨部將剩餘項用於
興建臺中市黨部

3,500萬元搬遷補助費用流向



75年臺中市議會第十一屆第一次大會議事錄

臺中市市長
張子源



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
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之不當取得財產？



不當取得財產之定義

黨產條例第4條第4款規定：「不當取得財產：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
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

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財產之疑點

（一）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及臺中市民眾服務社無償使用市有財產，不合當時公產管理法令之規定；
（二）臺中市民眾服務社以「讓售」方式取得系爭土地，明顯違反當時法令規定；
（三）中國國民黨以臺中市民眾服務社名義取得3,500萬元搬遷補助費欠缺法令依據及合理性。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段 476 地號土地及 5511 建號建物
（現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所取得之
「不當取得財產」？是否應命移轉為臺中市政府所有？

爭點



報告結束


